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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分拆

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以及徐工集

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的《关于分拆

所属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方案

的议案》、《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议案》

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徐工机械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信息”）至创业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分拆”

或“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分拆是否符合《若干规定》，本次分

拆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分拆是否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

权益，上市公司分拆后能否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徐工信息是否具备相应

的规范运作能力，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

有效性，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

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等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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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符合《若干规定》 

本次分拆符合《若干规定》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相关要

求，具备可行性。具体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 3 年 

上市公司股票于 1996 年在深交所主板上市，符合“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

已满 3 年”的要求。 

（二）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

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

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上市公司出具的苏亚审

[2018]796 号、苏亚审[2019]770 号、苏亚审[2020]591 号《审计报告》，上市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以及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值）分别为 82,925.25 万元、178,895.5 万元以及 348,446.15 万元，

符合“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的规定。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徐工信息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0]

第 ZG11945 号《审计报告》，徐工信息 2017 年度、2018 年度以及 2019 年度实现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分别为 455.13 万元、

1,895.33 万元、2,483.32 万元。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徐

工信息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合计 

一、徐工机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 

徐工机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A 

362,057.25  204,573.37  102,061.77  668,692.39  

徐工机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348,446.15  178,895.59  82,925.25  610,266.99  

二、徐工信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情况 

徐工信息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B 3,968.64  2,032.51  817.48  6,8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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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式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合计 

徐工信息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2,483.32  1,895.33  455.13  4,833.78  

三、徐工机械享有徐工信息权益比例情况 

权益比例 C 45.00% 60.00% 60.00% - 

四、徐工机械按权益享有徐工信息的净利润情况 

净利润 

D(D=B*C) 

1,785.89  1,219.51  490.49  3,495.89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 
1,117.49  1,137.20  273.08  2,527.77  

五、徐工机械扣除按权益享有徐工信息净利润后的净利润 

净利润 

E(E=A-D) 

360,271.36  203,353.86  101,571.28  665,196.50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 
347,328.66  177,758.39  82,652.17  607,739.22  

最近 3年徐工机械扣除按权益享有徐工信息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累计之和(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607,739.22  

综上，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徐工信息的净利润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三）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

的净利润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

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净资产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 

上市公司与徐工信息 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2019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019 年末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徐工机械 362,057.25 348,446.15 3,318,841.34 

徐工信息 3,968.64 2,483.32 40,149.28 

徐工机械享有徐工信息权益比例 45.00% 45.00% 45.00% 

徐工机械按权益享有徐工信息净

利润或净资产 
1,785.89 1,117.49 18,0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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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0.49% 0.32% 0.54% 

综上，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徐工信息的净利

润未超过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

中按权益享有的徐工信息的净资产未超过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 

（四）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

情形，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上市公司最近一年

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

易所的公开谴责。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市公司 2019 年财务报表出

具的苏亚审[2020]591 号《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

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但拟分拆所属子公司最近 3 个

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其净资产 10%的除外；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

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

主要业务和资产。所属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该子公

司上市 

上市公司不存在使用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

和资产、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作为徐工信息

的主要业务和资产的情形。 

徐工信息主要为客户提供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相关产品及服务，不属于主

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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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份，

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上市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份，合计不得超

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30% 

1、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份，

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 

（1）根据徐工信息提供的股东名册、工商资料等资料并经徐工信息确认，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徐工机械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徐工机

械除外）不存在直接持有徐工信息股份的情形。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

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表》、徐工机械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本财务顾问核查，徐工机械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方存在间接持有徐工信息股份的情形，具体如下： 

①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徐工机械股份，从而间接持有徐工

信息的股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述持股合计不超过徐工信息总股本的

0.5%。 

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存在通过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徐工有限”）员工持股平台徐州徐工金帆引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徐工金帆”）间接持有徐工机械的股份，从而间接持

有徐工信息股份的情形。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述持股合计不超过徐工信

息总股本的 0.5%。 

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陆川、吴江龙、费广胜的关联方徐州徐工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投资”）和重庆昊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昊

融”）通过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广东融创”）间接持有徐工信息的股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之日，前述持股合计不超过徐工信息总股本的 0.5%； 

④公司董事张泉的关联方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存在通过徐工机械间接持

https://www.qcc.com/firm/21c3c996160a555d27f6b95362d8b780.html
https://www.qcc.com/firm/21c3c996160a555d27f6b95362d8b7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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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徐工信息股份的情形。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述持股不超过徐工信息总

股本的 2.5%。 

根据徐工机械的确认，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不存在通过其他方式间接持有徐工信息股份的情形。 

2、上市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

所属子公司的股份，合计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30% 

（1）根据徐工信息提供的股东名册、工商资料、徐工信息出具的确认函等

资料，徐工信息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徐工机械除外）存在直接持

有徐工信息股份的情形，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相关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①徐工信息董事兼总经理张启亮直接持有徐工信息 4.91%的股份。 

②徐工信息董事会秘书姜丽萍直接持有徐工信息 1.39%的股份。 

③徐工信息董事兼总经理张启亮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徐州群智信息技术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群智信息”，系徐工信息员工持股平台）直接

持有徐工信息 22.69%的股份。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

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表》、徐工信息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确认，徐工信息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存在间接持有徐工信息股份

的情形（通过群智信息持有徐工信息股份的情形除外），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相关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①徐工信息部分董事直接持有徐工机械的股份，从而通过徐工机械间接持有

徐工信息的股份，前述持股合计不超过徐工信息总股本的 0.1%。 

②徐工信息董事陆川、费广胜、蒋明忠、付思敏通过徐工有限的员工持股平

台间接持有徐工机械的股份，从而通过徐工机械间接持有徐工信息的股份，前述

持股合计不超过徐工信息总股本的 0.1%。 

③徐工信息董事陆川、费广胜的关联方徐工投资和重庆昊融通过广东融创间

接持有徐工信息的股份，前述持股合计不超过徐工信息总股本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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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徐工信息的确认，除上述情形外，徐工信息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联方不存在通过其他方式间接持有徐工信息股份的情形。 

综上，徐工机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徐工信息的股份未超过

徐工信息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徐工信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

有徐工信息的股份未超过徐工信息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30%。 

（七）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并说明：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

强独立性。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且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

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

缺陷 

1、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起重机械、铲运机械、压实机械、路面机械、桩工机

械、消防机械、环卫机械和其他工程机械及备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工作。

徐工信息的主营业务为提供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相关产品及服务，本次分拆上

市后，上市公司及其他下属企业将继续集中资源发展除徐工信息主业之外的业务，

进一步增强公司独立性。 

2、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1）同业竞争 

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起重机械、铲运机械、压实机械、路面机械、桩工机

械、消防机械、环卫机械和其他工程机械及备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工作。

本次拟分拆子公司徐工信息的主营业务为提供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相关产品

及服务，不属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板块，上市公司及下属其他企业不存在开展

与徐工信息相同业务的情形。 

为避免本次分拆后的同业竞争情形，上市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鉴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分拆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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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信息”）至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本公司作为徐工信息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

企业目前不存在与徐工信息主营业务相同且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作出如下承

诺： 

1、在本公司作为徐工信息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和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

不会直接或间接发展与徐工信息主营业务相竞争的产业。 

2、本公司承诺不会利用本公司作为徐工信息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徐工信

息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自徐工信息就其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提交申报材料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为避免本次分拆后的同业竞争情形，徐工信息亦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鉴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拟分拆所

属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至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将继续从事、聚焦现有主营业务；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与徐工机械及其控股的其他企

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本公司未来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发展与徐工机械及

其控股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竞争的产业。 

上述承诺自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提交申报材料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徐工信息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徐工

信息分拆上市符合深交所创业板关于同业竞争的要求。 

（2）关联交易 

本次分拆徐工信息上市后，上市公司仍将保持对徐工信息的控制权，徐工信

息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不会因本次分拆

徐工信息上市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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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一期，徐工信息与徐工集团及其下属其他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占比较

高，尤其是工业互联网业务方面，徐工信息向徐工集团下属各大工程机械厂商提

供物联网终端产品及其配套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数据采集、储存和管理分析

服务。从全球工业互联网企业发展历程来看，在企业创始及快速发展阶段，必须

依靠少量大型工业集团迅速做大规模，提升数据处理经验，确立先发优势。同时

由于工业生产流程具有其特殊性，大型工业集团更容易孵化出优秀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因此目前徐工信息关联交易占比较高在当前发展阶段具有商业合理性，符

合行业发展惯例。 

为减少和规范本次分拆后的关联交易情形，上市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鉴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分拆所属

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信息”）至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本公司作为徐工信息的控股股

东，为减少和规范本次分拆上市后的关联交易，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 

1. 保证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与徐工信息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程序合规，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徐工信息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 本公司保证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今后将尽可能减少与徐

工信息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比例。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徐工信息《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在徐工信息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事

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4.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徐工信息

及其子公司的资金、资产，亦不要求徐工信息及其子公司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

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上述承诺自徐工信息就其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提交申报材料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针对本次分拆，徐工信息亦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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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拟分拆所

属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至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为减少和规范本次分拆上市后

的关联交易，现本公司出具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尽可能减少与徐工机械及其控股公司关联交易比例； 

2、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对有关涉及徐工机械及其控股的其他企业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执行关联

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制度； 

3、如果本公司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与徐工机械及其控股的其他企业发生确

有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规范关联交易行为，

履行有关程序，与徐工机械及其控股的其他企业依法签订协议，并按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按照公平、公允的商业条件进行该等交易，且保证不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公司将不会向徐工机械及其控股的其他企业谋求或输送任何超出该等

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者收益； 

5、保证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企业进行违规担

保。 

上述承诺自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提交申报材料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徐工信息不存在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

关联交易，徐工信息分拆上市符合深交所创业板关于关联交易的要求。 

3、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 

上市公司和徐工信息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建立了独

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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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徐工信息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上市公司和徐工信息各

自具有健全的职能部门和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职权，亦未有徐

工信息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上市公司不存在

占用、支配徐工信息的资产或干预徐工信息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也不

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上市公司和徐工信息将保持资产、财务和机构独立。 

4、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徐工信息拥有自己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的高

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 

5、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上市公司与徐工信息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

均保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

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分拆徐工信息至创业板上市符合《分

拆若干规定》的相关要求。 

二、本次分拆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分拆上市有利于提升徐工信息的品牌知名度及社会影响力，优化徐工信息的

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并提升管理水平，加大对工业互联网产业核心及前沿技术的

进一步投入与开发，保持工业互联网业务创新活力，增强徐工信息核心竞争力。

徐工信息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将有助于强化公司在工业互联网业务板块的行业地

位、市场份额以及盈利能力，有效深化公司在工程机械产业链的战略布局，进一

步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风险防范能力 

徐工信息分拆上市有助于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降

低整体资产负债率，增强公司综合实力。因此，上市公司分拆徐工信息至创业板

上市将对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产

生积极影响。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分拆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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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 

三、上市公司分拆后能够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 

经核查，上市公司与徐工信息之间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

均保持独立，做到了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徐工信息在创业板上

市后，不会对上市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独立经营运作构成任何不利影响，不影响

上市公司保持独立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若干规定》

的要求。 

鉴于上市公司的各项业务目前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由于徐工信息与上市公

司其他业务板块之间保持业务独立性，徐工信息上市不会对上市公司其他业务板

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分拆上市完成后，上市公司

仍然是徐工信息的控股股东，控制关系和并表关系不变，徐工信息的业绩将同步

反映到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中；同时，徐工信息分拆上市有助于进一步拓宽融资

渠道，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融资效率，降低整体资产负债率，增强上市公司的综合

实力。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徐工信息上市后，上市公司能够继续保持独立

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徐工信息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经核查，徐工信息已按照《公司法》及其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了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会下属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和战略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聘任了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技术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各组织机构的人员及职责明确，

并具有规范的运行制度。 

自公司设立之日起，徐工信息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表决

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当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徐工信息《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合规、真实、有效。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徐工信息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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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分拆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必

要法定程序，本次分拆提交的法律文件真实、有效，上市公司披

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分拆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本次分拆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就本次分拆事项拟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件，上市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已作出

如下声明和保证：“公司就本次分拆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徐工机械对本次分拆事项所进行的

信息披露如下： 

徐工机械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等相关公告。 

徐工机械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

分拆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必要法定程序，本次分拆提

交的法律文件真实、有效，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六、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第五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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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徐工机械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临时）审议

分拆徐工信息上市事项，董事会决议日前 20 个交易日累计涨跌幅计算的区间段

为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28 日期间，涨跌幅计算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

日前第 21 个交易日（2020 年 8 月 31 日），徐工机械股票（代码：000425.SZ）、

深证成指（代码：399001.SZ）、证监会专用设备指数（代码：883132.WI）累计

涨跌幅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 8月 31日（收

盘） 

2020年 9月 28日（收

盘） 
涨跌幅 

本公司股价（元/股） 6.21 5.64 -9.18% 

深证成指（点） 13,758.23 12,760.93 -7.25% 

Wind 证监会专用设备指数（点） 6,154.71 5,821.56 -5.41% 

2020 年 8 月 31 日，徐工机械股票收盘价为 6.21 元/股；2020 年 9 月 28 日，

徐工机械股票收盘价为 5.64 元/股。董事会决议日前 20 个交易日内，徐工机械股

票收盘价格累计涨跌幅为-9.18%，未超过 20%。深证成指（代码：399001.SZ）

累计涨跌幅为-7.25%，同期证监会专用设备指数（代码：883132.WI）累计涨跌

幅为-5.41%；扣除同期深证成指因素影响，徐工机械股票价格累计涨跌幅为

-1.93%，扣除同期证监会专用设备指数因素影响，徐工机械股票价格累计涨跌幅

为-3.77%，均未超过 20%。 

因此，扣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的影响后，上市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

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扣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的影响后， 

上市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七、结论性意见 

经上述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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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分拆上市符合《若干规定》； 

（二）本次分拆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上市公司分拆后能够继续保持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徐工信息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五）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分拆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

现阶段所需的必要法定程序，本次分拆提交的法律文件真实、有效，上市公司披

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扣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的影响后，上市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

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之核查意见》之签

署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项目主办人      

  赖森  祁泽钰  

      

项目协办人      

  杨飏  宋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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